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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人事局，市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川教〔2010〕93号）文件（见附件一）精神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在推荐指标范围内（见附件二），认真组织评选，对评选人员进行组织考察，并上报组织考察材料，于2010年7月1日前将评选人员推荐材料报市教育局人事科。联系人：陶大政，联系电话：2333397。

附件：

一、广安市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二、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川教〔2010〕93号）

广安市教育局    广安市人事局
二○一○年六月二日  
主题词：特级教师  评选  表彰  通知
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年6月2日印

附件一

第九批广安市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地区
	推荐名额
	备注

	1
	广安区
	4
	其中：推荐1名农村学校教师

	2
	岳池县
	4
	  其中：推荐1名幼儿园教师

	3
	武胜县
	3
	其中：推荐1名职业中学教师

	4
	华蓥市
	3
	其中：1名为预备人选

	5
	邻水县
	4
	其中：推荐1名民办学校教师

	6
	市本级
	3
	其中：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名，广安友谊中学2名（1名为预备人选）

	合计
	21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川教〔2010〕93号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人事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中小学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激励广大中小学教师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增强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根据原国家教委、人事部、财政部颁发的《特级教师评选规定》（教人[1993]38号）和原省教委、人事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级教师评选管理工作的意见》（川教人[1996]33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开展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的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条件

评选范围：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小学、幼儿园、盲聋哑学校、工读学校、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教学研究机构、校外教育机构（含厂矿企事业单位办的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职教师。

评选条件：除继续按照原国家教委、人事部、财政部颁发的《特级教师评选规定》（教人[1993]38号）和原省教委、人事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级教师评选管理工作的意见》（川教人[1996]33号）规定执行外，申报评选特级教师的人选，必须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合格学历。不再执行破格评选特级教师的有关规定。

二、评选推荐名额

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拟评选400名（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各地在推荐名额分配上，要注意统筹兼顾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农村学校、幼儿园、职业中学、民办学校均应安排推荐名额；推荐人选主要在中小学第一线教师中产生，中小学正副校长和教学研究机构人员所占比例应严格控制在本市、州上报推荐人选的25%以内（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小学副校长原则上不计算在内）。

为确保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的评选质量，各市、州可在下达的推荐指标基础上，增报不超过10%的推荐人选，并排序上报。

三、评选程序

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的评选程序，除按照原省教委、人事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级教师评选管理工作的意见》（川教人[1996]33号）规定的程序执行外，还须在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主要业绩及成果），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并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和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部门意见后再逐级上报。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考察组，对拟上报人选进行逐人考察，并对推荐人选出据书面考察材料。

四、材料要求和上报时间

（一）材料要求

1、《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审批表》一式四份，同时报送Word格式电子文档；

2、《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送审花名册》一式一份，同时报送Excel格式电子文档；

3、主要反映本人学术水平的著作、论文、经验总结等材料和主要获奖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材料不退，中小学校长还需提供校长任职资格培训证书和提高培训证书复印件），复印件需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验证签章；

4、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考察材料和《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各一份；

5、公示情况材料一份；

（二）上报时间

中小学特级教师推荐材料，务于2010年7月9日前上报省教育厅人事处。联系人：张强，联系电话：028—86115370。

五、组织领导

全省特级教师评选工作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由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具体组织实施。特级教师人选经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成的特级教师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于今年教师节予以表彰。各地教育和人事部门要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精心组织，严格条件，规范程序，做好特级教师评选推荐各项工作。

附件： 

1、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2、《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审批表》

3、《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

4、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送审花名册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特级教师    评选    表彰   通知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0年5月25日印发



附件1：

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评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地区
	推荐名额

	1
	成都市
	39

	2
	自贡市
	13

	3
	攀枝花市
	9

	4
	泸州市
	21

	5
	德阳市
	16

	6
	绵阳市
	26

	7
	广元市
	16

	8
	遂宁市
	17

	9
	内江市
	18

	10
	乐山市
	16

	11
	眉山市
	15

	12
	南充市
	26

	13
	宜宾市
	26

	14
	广安市
	19

	15
	达州市
	27

	16
	雅安市
	11

	17
	巴中市
	17

	18
	资阳市
	18

	19
	阿坝州
	10

	20
	甘孜州
	10

	21
	凉山州
	20

	22
	省级单位
	10

	合计
	400


附件2：

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审批表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第1至5页由本人填写，学校或单位审核。第6至7页由学校、单位组织填写。

2.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正、清楚。

3.所在学校（单位）综合推荐意见，要详细反映本人主要业绩、优秀事迹。

4.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标准工资
	
	

	参加工作时间
	
	身  体  状  况
	
	

	最高学历
	毕（肄、结）业

时    间
	学   校
	专 业
	学  制
	学位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
	
	现从事何学科

教学工作
	

	现(兼)任行政职

务及任职时间
	

	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任何职务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民

主党派任何职务
	

	参加何种学术团体,任

何种职务有何社会兼职
	

	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
	

	有无政历问题和结论
	


	个人主要简历和业务进修简况

	

	家庭主要成员政治面貌和主要社会关系

	

	起止时 期
	任高级教师(或任现职)后主要教育教学、教研、教改、教材建设、指导青年教师等方面业绩

	
	

	起止时 期
	任高级教师(或任现职)后主要教育教学、教研、教改、教材建设、指导青年教师等方面业绩

	
	

	日期
	著作、论文、经验总结等文章出版、登载、学术会议交流及获奖等情况
	主持、参加、独著

	
	
	

	所 在 学 校 （单 位） 综 合 推 荐 意 见

	校长（单位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事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
	                    年    月    日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州人事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州人民政府

意见
	                      年   月   日


	专

家组评审意见
	组  长                                 年   月   日

	评委会意见
	评委会主任委员                       年   月   日

	省审批意见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      月    日川府发（             ）

    号文批准，授予四川省  学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年   月   日




附件3：

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

推荐人选姓名、单位及职务：

	干部管理部门意见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所在县（市、区）

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意见


	


备注：此表随审批表一并报送

附件4：

第九批四川省中小学特级教师送审花名册
	填报市、州：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  作  单  位
	最后学历（学位）及毕业时间、专业
	参加工作时间
	教龄
	现所教学科
	党政职务
	教师职务
	教师职务任职年限
	备注

	　
	　
	　
	　
	　
	　
	　
	　
	　
	　
	　
	　
	　
	　

	　
	　
	　
	　
	　
	　
	　
	　
	　
	　
	　
	　
	　
	　

	
	
	
	
	
	
	
	
	
	
	
	
	
	

	　
	　
	　
	　
	　
	　
	　
	　
	　
	　
	　
	　
	　
	　

	
	
	
	
	
	
	
	
	
	
	
	
	
	

	　
	　
	　
	　
	　
	　
	　
	　
	　
	　
	　
	　
	　
	　

	　
	　
	　
	　
	　
	　
	　
	　
	　
	　
	　
	　
	　
	　

	　
	　
	　
	　
	　
	　
	　
	　
	　
	　
	　
	　
	　
	　

	填表说明：1.姓名须与身份证一致；
          2.工作单位填写格式：XX市(州)XX县（市、区）XX学校；
          3.教龄、教师职务任职年限均截至2010年8月31日计算，满12个月为1年。


文件











